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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防灾科技学院、中煤科工

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白正平、张凯、王义、张晓博、朱拴刚、郭洋楠、何瑞敏、陈静、刘亮平、王顺洁、杨彦生、

陈梦圆、王旭、桑盛、冯少凯、李蓝玉、王慧贤、周燕、白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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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NCA 086—2024

煤矸石回填采煤沉陷区土地复垦

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矸石回填采煤沉陷区土地复垦的总则、煤矸石分类与入场、回填场地调查与选择、煤

矸石回填技术要求、土地复垦技术要求、土地复垦质量监测与评价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以煤矸石回填的采煤沉陷区非农用土地复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4　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4848—2017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202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4230—2017　煤和煤矸石淋溶试验方法

GB/T 35986　煤矸石烧失量的测定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43934—2024　煤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GB 51044—2014　煤矿采空区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 91.2—202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610—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NB/T 11431—2023　土地整治煤矸石回填技术规范

NY/T 1121.2　土壤检测　第 2 部分：土壤 pH 的测定

TD/T 1031.1—2011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 1 部分：通则

TD/T 1036—2013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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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煤矸石  coal gangue
在煤矿建井、开拓掘进、采煤和煤炭洗选过程中产生的干基灰分>50% 的岩石。

[来源：GB/T 29162—2012，3.1]
3.2 

回填  backfilling
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或土、砂、石等生产材料填充地下开采塌陷区以及天然坑洼区的活动。

[来源：GB 18599—2020，3.11，有修改]
3.3 

土地复垦  land reclamation
对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

[来源：TD/T 1031.1—2011，3.1]

4 总则

4.1 协调一致原则。煤矸石回填塌陷区复垦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与所在区域县级及以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衔接

一致。

4.2 环境友好原则。煤矸石回填塌陷区复垦应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采取减缓保护、预

防控制等多种措施，预防控制环境污染与水土流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3 经济安全原则。煤矸石回填塌陷区复垦应兼顾安全优先、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的原则，实现生态、经

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5 煤矸石分类与入场

5.1 煤矸石分类

5.1.1 按照 HJ/T 20 的规定采集煤矸石样本，并按照 NB/T 11431—2023 将煤矸石划分为砂石类煤矸

石、第Ⅰ类煤矸石、第Ⅱ类煤矸石三类，鉴别标准见表 1。

表 1　煤矸石种类鉴别表

砂石类煤矸石

第Ⅰ类煤矸石

特征污染物浓度

pH 值

特征污染物浓度

pH 值

按照 GB 34230—2017 规定的方

法对煤矸石进行淋溶试验，获取

特征污染物浓度

按照 NY/T 1121.2 的规定测定

按照 GB 34230—2017 规定的方

法对煤矸石进行淋溶试验，获取

特征污染物浓度

按照 NY/T 1121.2 的规定测定

GB 18918 中 一 级 标 准

（A 标准）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

6~9

GB 8978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第二类污染物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按照一

级标准执行）

6~9

任何一种特征污染物

浓度均未超过限制标

准，且 pH 值在限制标

准内

任何一种特征污染物

浓度均未超过限制标

准，且 pH 值在限制标

准内

煤矸石类别 鉴别污染物指标 测量方法 限制标准 鉴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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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类煤矸石
特征污染物浓度

pH 值

按照 GB 34230—2017 规定的方

法对煤矸石进行淋溶试验，获取

特征污染物浓度

按照 NY/T 1121.2 的规定测定

GB 8978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第二类污染物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按照一

级标准执行）

6~9

某一种特征污染物浓

度超过限制标准，或 pH
值不在限制标准之内

表 1　煤矸石种类鉴别表  （续）

煤矸石类别 鉴别污染物指标 测量方法 限制标准 鉴别方法

5.1.2 根据 GB/T 214 测定煤矸石中含硫量，根据 GB/T 35986 测定煤矸石烧失量。煤矸石按照含硫

量、固定碳含量分为高自燃风险、低自燃风险两类。低自燃风险煤矸石，含硫量小于 1%，烧失量小于  
20%。

5.2 煤矸石入场要求

5.2.1 应选用砂石类煤矸石或第Ⅰ类煤矸石作为回填材料，不准许使用第Ⅱ类煤矸石。第Ⅱ类煤矸石应

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改性为砂石类煤矸石或第Ⅰ类煤矸石后使用。

5.2.2 应选用低自燃风险的煤矸石作为回填材料；发生过自燃的同煤田煤矸石，应结合回填实施方案进

行自燃倾向性专项论证。

5.2.3 不满足 5.2.1 和 5.2.2 要求的煤矸石经改性加工后，应按照 5.1 重新进行煤矸石分类。

6 回填场地调查与选择

6.1 一般要求

回填场地应开展采煤沉陷区背景调查、场地稳沉调查、防渗要求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综合评价采煤

沉陷区复垦利用方向，确保选择的回填场地满足不污染本底生态的要求。

6.2 背景调查

煤矸石回填采煤沉陷区前，应通过资料分析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方式，对采煤沉陷区进行本底调查，

掌握采煤沉陷区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土壤状况、土地利用、社会经济与人文环境、地质环境状况。采煤沉

陷区调查表见附录 A 的表 A.1，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a） 自然条件调查内容，应包括地形地貌、地表积水、地下水位、土层厚度、植被、景观等；

b） 土壤状况调查内容，应包括土壤类型及质地、土层厚度、岩土层渗透性等；

c） 土地利用调查内容应包括土地权属、现有设施、土地损毁程度、土地利用类型变更等；

d） 社会经济与人文环境调查内容，应包括人口、生产状况、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区等；

e） 地质环境调查内容，应包括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用于判定采煤沉陷区地质稳定性。

6.3 场地稳沉调查

应按照 GB 51044—2014 中 12.2 的相关要求对回填场地进行稳定等级调查，根据地表移动变形值将

场地划分为稳定、基本稳定和不稳定三个等级。

6.4 防渗要求调查

按照 GB 18599—2020 的相关要求，结合岩土渗透性调查（见 6.2），当岩土饱和渗透系数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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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 cm/s，且厚度不小于 0.75 m 时，天然基础层满足防渗要求。天然基础层表面应与地下水年最

高水位保持 1.5 m 以上的距离。

6.5 回填场地选择

6.5.1 应避让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生态敏感区域和基本草原、牧草地、林地林

场等。

6.5.2 应选用基本稳定等级以上的采煤塌陷区作为回填场地，存在资源压覆、土地压占等情况的，应按照

TD/T 1036—2013 中 6.1 的要求采取处置措施后进行回填。

6.5.3 不满足 6.4 防渗要求的回填场地，应按照 GB 18599—2020 中 5.2.2 的相关要求采取人工防渗

措施。

7 煤矸石回填技术要求

7.1 一般要求

7.1.1 煤矸石回填前应结合采煤沉陷区地形地貌、自然地理条件、沉陷程度等信息，根据回填区域稳定及

污染防治要求，合理设计回填施工方案，并规范实施。

7.1.2 回填场地应有生态环境监测措施，包括空气、地表水、地下水等定期采样监测，避免二次生态环境

破坏。

7.2 土壤剥离与保护

土壤剥离与保护应按照 GB/T 43934—2024 中 9.2.3 的要求执行。

7.3 煤矸石回填

7.3.1 煤矸石回填期间应建设围墙或栅栏等隔离设施，并在填埋区边界周围设置防飞扬设施、安全防护

设施及防火隔离带。

7.3.2 覆土和煤矸石采取隔层填埋，煤矸石填埋深度达到 1 m 左右应用推土机摊铺、平整；当矸石填埋厚

度达到 5 m，应上覆压实层，覆土厚度为自然沉实土壤 0.5 m 以上，形成覆土阻燃系统。

7.3.3 利用推土机将回填后的采煤沉陷区推平，分层压实，应保证场地的稳定性。

7.4 土层回填

7.4.1 覆土厚度视煤矸石的颗粒度大小和复垦用途确定。

7.4.2 利用推土机将堆放在回填区四周的表土、深层土壤回填至煤矸石层上部，采用分层回填的方式，先

回填深层土壤，再回填表土，分层压实。

8 土地复垦技术要求

8.1 一般要求

8.1.1 应按照所在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和土地复垦方向，对煤矸石回填的采煤沉陷区合理选择污染防治措

施、土壤改良（坡面工程等）、植被重建（林草防护工程等）、配套工程（灌排工程、道路工程等）等工程复垦

措施。采煤沉陷区所在地区仍会受煤层采动影响时，应按照复垦标准考虑开采影响采取相应的工程

措施。

8.1.2 应采取针对性的化学措施（土地改良、污染土地修复等）或生物措施（植物种类筛选、植被配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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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土壤生物与土壤种子库的利用等），根据煤矸石污染特征和土地复垦方向营造植物适生的立地条件。

8.1.3 复垦完成后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土地复垦质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8.2 复垦方向确定

8.2.1 应按照 TD/T 1031.1—2011 中 6.4 的相关要求，综合利用资源压覆、场地稳沉、土地现状、土壤状

况等调查情况，对采煤沉陷区进行复垦适宜性评价。

8.2.2 依据适宜性等级评定结果，对于多宜性的复垦区，需综合分析当地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土地复垦

类比分析和工程施工难易程度等情况，确定最终复垦方向。

8.3 土地复垦措施

8.3.1 污染防治

8.3.1.1 煤矸石回填的采煤沉陷区应做好周围排水系统工程。

8.3.1.2 回填实施过程中和回填后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情况时，应及时进行污染治理。

8.3.1.3 煤矸石回填污染控制要求按照 GB 18599—2020 第 8 章执行。

8.3.2 土壤改良

8.3.2.1 回填区土壤样品未满足 TD/T 1036 中相应要求的，应进行土壤改良。

8.3.2.2 地形起伏较大的丘陵区、山区沉陷区，可结合人工修筑梯田或条田进行土壤剖面重构。

8.3.2.3 应采取种植绿肥作物、增施有机肥、合理轮作以及微生物固碳培肥等技术措施，对复垦土壤进行

培肥改良。贫瘠的新造地可施用无机肥增加土壤养分，促进地上植被覆盖，加速土壤熟化和水肥气热

协调。

8.3.2.4 可利用矿区含有腐殖酸的风化煤快速改良回填后采煤沉陷区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

8.3.3 植被重建

8.3.3.1 植被重建工程包括林草恢复、农田防护等，常用措施包括植草、植树、种草、种树等。

8.3.3.2 先锋植物与适生植物应根据煤矿成功的土地复垦实践经验及植物试验筛选研究成果进行选择。

气候条件较差区域应多选择地带性的超旱性的灌草等乡土植物；气候条件较好的区域应选择体现自然

性、层次美的视觉效果以及有效控制地表径流的乔木、灌木和草本物种。

8.3.3.3 植被群落配置模式选择按照 GB/T 43934—2024 中 9.2.2 的要求执行。

8.3.4 景观营建

8.3.4.1 充分考虑采煤沉陷区受损的水系廊道、生物多样性廊道和景观廊道的营建，从景观尺度恢复重

建其连通性和功能性，并与本底原生态系统相连通。

8.3.4.2 重新梳理采煤沉陷区周围水系网络，疏通绿脉、水脉，优化区域景观格局；重建采煤沉陷区植被

群落，完善公共空间系统。

8.3.4.3 按照所在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和复垦土地利用方向，进行景观规划设计。

8.3.4.4 实施道路工程、灌溉工程、输配电工程等配套工程建设，配套工程应符合当地或相关行业工程建

设标准的要求。

8.4 土地复垦管护

根据采煤沉陷区的自然特征，提出复垦土地以及主要复垦工程的针对性植被抚育、场地管理等管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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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

8.5.1 复垦质量应根据回填场地用途满足 TD/T 1036—2013 对应的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土地复垦

后用作建设用地的，还应满足 GB 36600 的要求。

8.5.2 当土地复垦遇到特殊条件不能达到上述标准规定要求时，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确定土地

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9 土地复垦质量监测与评价

9.1 土地复垦质量监测

土地复垦质量监测内容包括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气环境，监测范围应覆盖回填塌陷区和影响

区。具体监测项目、采样、监测频次和监测分析方法按照表 2 执行。

表 2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方法

监测

内容

土壤

地表水

地下水

大气

监测项目

应包括 HJ/T 166—2004
中 10.1 的土壤常规监测

项目

应 包 括 GB 3838—2002
中 4.1 的基本项目

常 规 监 测 指 标 应 包 括

GB/T 14848—2017 中

4.2 的监测项目，非常规

监测指标应根据煤矸石

污染特性选定

常规监测因子应包括颗粒

物、二氧化硫、氟化物等

采样

根据可能影响的深度适当

调整，以表层土壤为重点采

样层；

监测点布设按照GB 18599—
2020 中 10.6.3的  规定执行

布点、采样应按照 HJ 91.2—
2022 中4.1和4.2的规定执行

按照 HJ 610—2016 中  8.3.3
的规定执行

布点、采样按 GB 16297—
1996 中 8.1 和 8.2 的规定执

行，污染源下风方向应为主

要监测范围

监测频次

不少于每年 1 次

例行监测可按月开展

按 照 GB 18599—2020 中  
10.3.3 的规定执行

至少每季度 1次；监测结果

出现异常应及时重新监

测，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1周

监测分析方法

按 照 HJ/T 166—2004 中

10.3 的规定执行

按 照 GB 3838—2002 中

6.3 的规定执行

按 照 GB/T 14848—2017
中 5.5 的规定执行

按 照 GB 16297—1996 中

8.4 的规定执行

9.2 土地复垦质量评价

9.2.1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应按照 HJ/T 166—2004 中 12.3 进行单因子评价，确定土壤中污染物是否

超标。

9.2.2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应按照 GB 3838—2002 划分的水域功能类别和类别标准进行单因子评价，

确定监测项目是否超标。

9.2.3 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应按照 GB/T 14848—2017 中 6.2 进行单因子评价，确定监测项目是否

超标。

9.2.4 大气质量评价应按照 GB 16297—1996 的 6.2 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确定监测项目是否超标。

9.2.5 应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气环境进行连续 3 年的跟踪监测和评价。监测项目连续 3 年达标

即可结束监测与评价；监测项目不达标应及时分析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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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采煤沉陷区背景调查表

采煤沉陷区背景调查表见表 A.1。

表 A.1　采煤沉陷区背景调查表

项目名称：　　　　　　　　　　　　　　　　　收集单位：

名称

编号

沉陷深度

自然条件

土壤状况

土地利用状况

社会经济与

人文环境

地质环境

沉陷现状描述

地形地貌

地下水位

地表积水

土层厚度

植被

景观

……

土壤类型及质地

土层厚度

岩土层渗透性

……

土地权属

现有设施

土地损毁程度

土地利用类型变更

……

周围人口分布

基础设施状况

生产状况

文物古迹

风景名胜区

……

地质构造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

……

地理

位置

沉陷面积

省（市、区）　　  县（市、区）　　  乡　　　　矿区

坐标
经度范围

纬度范围

hm2

标高

沉陷时间

收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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